
标着知名品牌的灯具是假的？ 自产自销“一条龙”被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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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渣土”披上伪装外衣

一纸鉴定如何戳穿“僵尸土”谎言

  明明不是“毒土”，为何 80 亩公益林成片枯死？ 重金属检测全部“达标”，案件却

走进了死胡同。 当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普通的排水不畅时，一个更隐蔽的真相被层

层挖开———有人趁着夜色，以“土地复垦”为名，向林地倾倒了 6 万立方米看似无害

的工程渣土。 这些“土”没有毒，却能让树苗根系腐烂、氧气断绝、生命凋零，被称为

“僵尸土”。这起“僵尸土”案件，最终如何被一纸打破常规的司法鉴定意见揭穿？背后

又隐藏着怎样的生态警示？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王洁

【鉴定锦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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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苗头： 林地耕地突

然积水、新苗枯死、夜间有渣

土车进出，就要警惕。拍照时

带上参照物和时间水印，记

录车牌。

向谁举报 ： 可拨 打

12345或12369，也可向属地

街道、乡镇、自然资源部门或

公安机关直接反映。 保护现

场，切勿自行冲突。

固定证据： 持续拍照录

像， 保留土壤样本（不同深

度、 位置分别装袋密封），寻

找周边目击证人。 往年卫星

图或照片也很关键。

避开红线： 公益林5亩、

商品林10亩、基本农田5亩、

其他耕地10亩———这些数

字就是高压线。即使渣土“无

毒”，压占农用地导致土壤功

能丧失，同样构成犯罪，还要

承担千万级修复赔偿。 倾倒

前务必确认土地性质， 办理

审批手续。

□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王擅文

看似“正规网店” 售卖

的某知名品牌灯具却暗藏猫

腻。 李某某等人未经品牌所

属公司授权， 私自搭建从打

标、 组装到销售“一条龙”

制假售假产业链， 大肆将假

冒该品牌注册商标的灯具售

卖至全国各地， 涉案非法经

营总额高达数百万元。 近

日， 记者从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检察院获悉这起跨区域制

假售假案件。

2024 年 8 月， 上海市

公安局青浦分局通过线索排

查发现， 多个网店涉嫌违规

销售假冒某知名品牌灯具，

很快， 公安机关就抓获了涉

嫌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

的唐某某及其妻子黄某某

（另案处理）， 一举捣毁这个

为全链条提供商标印制服务

的地下打标作坊。

与此同时， 公安机关在

多处先后抓获陈某某、 李某

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 并在

租住房屋、 加工点及仓库内

查获大量假冒该知名品牌灯

具成品、 半成品及相关配

件。

其中， 在一隐蔽加工点

内， 不仅查获该品牌大量标

识外包装、 灯壳半成品、 防

眩射灯成品等物品， 现场还

直击工人正在进行灯具组

装。

至此， 涉案 10 名犯罪

嫌疑人全部到案， 一个覆盖

打标、 采购、 组装、 销售的

跨区域制假售假链条被彻底

摧毁。

青浦检察院经审理后认

定， 2022 年 7 月起， 唐某

某在未经该品牌公司授权的

情况下， 接受陈某某、 李某

某、 李精某等人委托， 以

0.03 元至 0.3 元不等的价

格， 为其提供的灯具零部件

印制该品牌标识注册商标，

非法经营额 6.88 万余元，

打标数量达 22.9 万余个，

非法获利 3 万余元。 黄某某

则协助其开展打标、 打包、

收款等工作。

在此基础上， 陈某某、

李某某等人各自组建团队，

分工负责这些假冒知名品牌

灯具的组装和销售， 形成独

立又关联的销售网络。

作案过程中， 陈某某、

李某某、 李某三人虽独立经

营， 但存在互相代购生产材

料、 代发货等勾结情形， 进

一步扩大了犯罪危害。 此

外， 检察官还发现， 李某年

从李某某处采购并自行通过

网店销售上述假冒灯具， 销

售金额达 7 万余元。

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

检察官严格审查证据的同

时，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对

一释法说理。 最终， 除部分

嫌疑人初期不认罪或认罪不

认罚外， 其他嫌疑人均自愿

认罪认罚并签署具结书。 同

时， 陈某某、 李某某等人主

动赔偿经济损失 48 万元，

获得该品牌公司谅解。

2025 年 7 月 31 日， 青

浦区检察院依法以假冒注册

商标罪、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罪、 非法制造注册商

标标识罪对 10 名犯罪嫌疑

人提起公诉。

今年 1 月， 青浦区人民

法院判处 10 名被告人有期

徒刑 3 年 9 个月至 8 个月不

等， 并处相应罚金。

  事情要从2023年春天说

起。 上海某养护班的工人在

巡查一片公益林地时， 发现

了一件怪事： 林地里老是积

水， 树一棵接一棵地黄了叶

子，接着就死了。起初大家以

为是排水沟堵了， 于是翻修

了排水系统， 又补种了一批

新苗， 可新栽下去的树苗依

然如此。养护人员赶紧上报。

公安机关很快介入调查：原

来，有人深更半夜，打着“土

地复垦”的旗号，往这片林地

里偷偷倒了大量渣土。 涉案

林地面积接近80亩， 原本郁

郁葱葱的生态公益林， 被一

层层压成了“渣土山”。

办案人员把渣土送去检

测，结果出人意料：重金属等

污染指标，全部没有超标。按

照常规思路， 如果这土“没

毒”，那倾倒行为跟林木死亡

之间，怎么建立证据链？没有

这条链，追责就无从谈起。就

在案件陷入僵局时， 司法鉴

定科学研究院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研究室接过了这个烫手

山芋。 鉴定团队决定不按常

理出牌， 他们提出了一个核

心判断：“生态环境损害，不

仅仅是包括水、土、气等环境

要素的污染， 更重要的是包

含生物群落在内的整个生态

系统的结构受损和生态系统

功能的退化。 ”

接下来的调查， 堪称一

场体力与风险并存的“考古

式” 取证。 在近80亩的林地

上， 团队挖了160多个深坑，

最浅的2米，最深的7米。鉴定

人员爬进挖掘机的铲斗，下

到坑底， 一层一层地观测土

壤剖面， 用小铲子一点一点

地采集样品。结果发现，那些

工程渣土根本不能叫“土”。

它的入渗率接近于零， 有机

质含量极低， 土壤孔隙度严

重不足， 几乎没有任何微生

物活动的迹象。 鉴定人给它

起了个名字———“僵尸土”：

无营养、不透气、无生命。

树苗种到这样的“土”

里，根系无法伸展，水分无法

下渗，养分无处可寻。 死亡，

只是时间问题。

依据《耕地和林地破坏

司法鉴定技术规范》，涉案地

块因被不符合林地土壤质量

要求的固体废物压占， 林地

种植条件已遭严重毁坏。 鉴

定团队还综合运用了无人机

航空摄影测量、工程测量、高

密度电法、 探地雷达等多学

科技术， 锁定了渣土倾倒的

范围和总体积———约6万立

方米。在此基础上，综合考虑

修复成本、修复效果、难易程

度、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

境效益，提出了原地改良、复

植树木的生态修复建议，修

复费用高达2千万元。鉴定意

见，最终获得法庭的采信。

【鉴定人说 】

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

践中， 损害生态环境并非只

有“投毒”一种方式。

本案的鉴定思路， 是对

传统环境损害鉴定模式的一

次突破。 我们不再局限于化

学指标， 而是回归生态学本

质： 土壤不是化学物质的容

器，而是生命的载体。从这个

视角出发，我们建立了“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损害” 的鉴

定范式， 为类似案件提供了

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

农用地保护的法律红线

不容触碰。 非法倾倒渣土致

农用地损害， 不仅面临民事

赔偿，更可能触犯刑法，面临

严厉的刑事制裁。

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

二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

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

等农用地， 改变被占用土地

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

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

林地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

非法占用的林地上实施建

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

采矿、取土、种植农作物、堆

放或排泄废弃物等行为或者

进行其他非林业生产、建设，

毁坏公益林数量达到 5 亩以

上，商品林地达到 10 亩以上

的，属于《刑法》规定的“数量

较大， 造成林地大量毁坏”，

应予立案追诉。本案中，涉案

林地面积近 80 亩，远超入刑

门槛。

这一生态环境损害鉴定

范式，不仅适用于林地，同样

适用于耕地、 草地等各类农

用地。无论是城市周边的“渣

土围城”，还是农村地区的非

法填埋， 只要土地的生命功

能被剥夺， 就应当被认定为

生态损害。目前，我国在生态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领域，已

出台《耕地和林地破坏司法

鉴定技术规范》《生态环境损

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森林

（试行）》等一系列技术标准，

为鉴定工作提供了科学依

据。但更重要的是，环境损害

鉴定人必须具备跨学科的专

业技能———既要懂化学，也

要懂土壤学、 生态学、 水文

学，甚至还需操作无人机、探

地雷达等现代化设备。 只有

这样，才能让那些“隐蔽性极

强” 的环境损害行为无处遁

形。 （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室副

研究员： 郭雪艳）


